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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一

條 

為提昇本院專任教師之教學、研究、

服務與輔導之績效，以改善整體辦學

品質，特依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

則」及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施行細

則」訂定本辦法。 

第

一

條 

為提昇本院專任教師之教學、研究、

服務與輔導之績效，以改善整體辦學

品質，特依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

則」及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施行細

則」訂定本辦法。 

◼ 本條未修 

第

二

條 

本辦法之評鑑範圍分為教學、研究、

服務與輔導四個項目，每一項目包含

「共同基準」與「院訂細項基準」兩

部分各佔50分，總分為100分。四個

評鑑項目加權平均成績後，總分達70

分以上為通過評鑑。受評教師於四個

評鑑項目中若任一項目總分未達60

分，該次評鑑視為「不通過」。 

專任教師教學權重應介於30~60%，

研究權重應介於20~60%，服務權重

應介於 5~20%，輔導權重應介於

5~20%。 

體育室及通識中心，其所屬教學型教

師得採用教學型教師評鑑。 

受評鑑當學期年滿六十歲且通過最近

一次評鑑者，免接受評鑑。 

第

二

條 

本辦法之評鑑範圍分為教學、研究、

服務與輔導四個項目，每一項目包含

「共同基準」與「院訂細項基準」兩

部分各佔50分，總分為100分。四個

評鑑項目加權平均成績後，總分達70

分以上為通過評鑑。受評教師於四個

評鑑項目中若任一項目總分未達60

分，該次評鑑視為「不通過」。 

專任教師教學權重應介於30~60%，

研究權重應介於20~60%，服務權重

應介於 5~20%，輔導權重應介於

5~20%。 

年滿六十歲者，免接受評鑑。 

1.依本校「教師

評 鑑 施 行 細

則」第十條第

一項，增列若

屬教學型教師

得採用教學型

教師評鑑。 

2.依本校「教師

評鑑準則」第

二條第八項修

正 免 評 鑑 條

件。 

第

三

條 

校訂「共同基準」之組成及評分方式

依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施行細則」第

四條及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共同基準

評分標準表」之規定辦理。 

「院訂細項基準」之評分項目及計分

方式： 

一、教學項目包含：(總分 50 分，權

重 30％~60％) 

(一) 教學評量：受評期間八個學

期，每學期教學滿意度平均

90 分以上加計 4 分，85-89

分加計 3分，80-84分加計 2

分，75-79分加計 1分）。(最

多 25分) 

(二) 使用本校數位教學平台

iLearn 等：受評期間八個學

期中，每學期可加計 2 分。

(最多 10分) 

第

三

條 

校訂「共同基準」之組成及評分方式

依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施行細則」第

四條及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共同基準

評分標準表」之規定辦理。 

「院訂細項基準」之評分項目及計分

方式： 

一、教學項目包含：(總分 50 分，權

重 30％~60％) 

(一) 教學評量：受評期間八個學

期，每學期教學滿意度平均

90 分以上加計 4 分，85-89

分加計 3分，80-84分加計 2

分，75-79分加計 1分）。(最

多 25分) 

(二) 使用本校數位教學平台：受

評期間八個學期中，每學期

可加計 2分。(最多 10分) 

(三) 開設新課程一門加計 5分。 

◼ 依本校「教師評

鑑施行細則」第

四條酌修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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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開設新課程一門加計 5分。 

(四) 開設跨學科課程一門加計 3

分。 

(五) 編譯課程教材一門加計 5

分。 

(六) 應邀作教學性演講每次加計

3分。 

(七) 榮獲全校性教學獎項、教學

創新獎加計 20分。 

(八) 其它在教學項目上，經院教

評會過半數委員認可者每一

事項加計 5分。 

二、研究項目包含：(總分 50 分，權

重 20~60%) 

(一) 獲得國科會、教育部、其他

政府相關補助計劃或其它研

究計劃，每件可加計 15

分。 

(二) 獲本校學術著作獎勵每篇：

頂尖著作 25 分、A 級 20

分、B級 15分、C級 10分、

D級 5分。 

(三) 研討會論文發表並登錄本校

學術研究成果資訊系統，國

際研討會(含兩岸三地)每篇

可加計 5 分，國內研討會每

篇可加計 3分。 

(四) 獲學術研究獎：教育部以上

加計 20 分，民間學術機構

加計 15分。 

(五) 學術專書：專書作者可加計

15分，每本專書篇章可加計

3分。 

(六) 校外產學合作：新台幣 20萬

以上加計 10 分，新台幣 10

萬元至 20萬元加計 5分，新

台幣 5萬元至 10萬元加計 2

分。 

(七) 翻譯專書：每本可加計 10

(四) 開設跨學科課程一門加計 3

分。 

(五) 編譯課程教材一門加計 5

分。 

(六) 應邀作教學性演講每次加計

3分。 

(七) 榮獲全校性教學獎項、教學

創新獎加計 20分。 

(八) 其它在教學項目上，經院教

評會過半數委員認可者每一

事項加計 5分。 

二、研究項目包含：(總分 50 分，權

重 20~60%) 

(一) 獲得國科會、教育部、其他

政府相關補助計劃或其它研

究計劃，每件可加計 15

分。 

(二) 獲本校學術著作獎勵每篇：

頂尖著作 25 分、A 級 20

分、B級 15分、C級 10分、

D級 5分。 

(三) 研討會論文發表並登錄本校

學術研究成果資訊系統，國

際研討會(含兩岸三地)每篇

可加計 5 分，國內研討會每

篇可加計 3分。 

(四) 獲學術研究獎：教育部以上

加計 20 分，民間學術機構

加計 15分。 

(五) 學術專書：專書作者可加計

15分，每本專書篇章可加計

3分。 

(六) 校外產學合作：新台幣 20萬

以上加計 10 分，新台幣 10

萬元至 20萬元加計 5分，新

台幣 5萬元至 10萬元加計 2

分。 

(七) 翻譯專書：每本可加計 10
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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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。 

(八) 學術或專業刊物之審查或編

輯：每一次加計 3分。 

(九) 在公共媒體文化性、社會性

發表評論：每一篇加計 3

分。 

(十) 其它在研究項目上，經院教

評會過半數委員認可者每一

事項加計 5分。 

三、服務項目包含：(總分 50 分，權

重 5~20%) 

(一) 擔任校、院、系各委員會委

員每項每學期加計 2分。 

(二) 擔任教育部相關計畫主持人

加計 6 分、共同主持人加計

3分。 

(三) 辦理國際型研討會或錦標

賽：主辦者每次加計 15

分，協辦者每次加計 3分。 

(四) 辦理全國性研討會或錦標

賽：主辦者每次加計 10

分，協辦者每次加計 2分。 

(五) 擔任學術性機構委員：國際

學術性機構每年加計 20

分，國內學術性機構每年加

計 10分。 

(六) 擔任系所口試委員每次加計

3分。 

(七) 主辦中心、室舉辦學術與教

學活動：如研討會、座談

會、工作坊與觀摩會每次加

計 3分。 

(八) 擔任中心、室舉辦之學術與

教學活動主講者：如研討

會、座談會、工作坊與觀摩

會每次加計 5分。 

(九) 擔任校外學術性、公益性、

服務性之委員、顧問、理監

事，每項每年加計 3分。 

(八) 學術或專業刊物之審查或編

輯：每一次加計 3分。 

(九) 在公共媒體文化性、社會性

發表評論：每一篇加計 3

分。 

(十) 其它在研究項目上，經院教

評會過半數委員認可者每一

事項加計 5分。 

三、服務項目包含：(總分 50 分，權

重 5~20%) 

(一) 擔任校、院、系各委員會委

員每項每學期加計 2分。 

(二) 擔任教育部相關計畫主持人

加計 6 分、共同主持人加計

3分。 

(三) 辦理國際型研討會或錦標

賽：主辦者每次加計 15

分，協辦者每次加計 3分。 

(四) 辦理全國性研討會或錦標

賽：主辦者每次加計 10

分，協辦者每次加計 2分。 

(五) 擔任學術性機構委員：國際

學術性機構每年加計 20

分，國內學術性機構每年加

計 10分。 

(六) 擔任系所口試委員每次加計

3分。 

(七) 主辦中心、室舉辦學術與教

學活動：如研討會、座談

會、工作坊與觀摩會每次加

計 3分。 

(八) 擔任中心、室舉辦之學術與

教學活動主講者：如研討

會、座談會、工作坊與觀摩

會每次加計 5分。 

(九) 擔任校外學術性、公益性、

服務性之委員、顧問、理監

事，每項每年加計 3分。 

(十) 其它在服務項目上，經院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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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 其它在服務項目上，經院教

評會過半數委員認可者每一

事項加計 5分。 

四、輔導項目包含：(總分 50 分，權

重 5~20%) 

(一) 榮獲區域性之輔導獎項：每

次加計 20分。 

(二) 擔任導師、校內社團或其他

指導老師，每學期加計 5

分，擔任輔導老師，每學期

加計 2分。 

(三) 教學輔導知能提升：受評期

間參加校、院或系所組成之

教師成長社群、學生學習輔

導社群或相關研習活動，以

協助推動教學改進與輔導活

動，每次加計 3分。 

(四) 學生校內外活動輔導：受評

期間指導學生參與各項校外

之學術競賽、體育競賽、作

品發表或服務學習活動之社

團或其他指導老師，每次加

計 3 分，獲獎前六名每次加

計 5分，最多 15分。 

(五) 指導學生課業:如大專生國科

會計劃、研究所推甄計劃

書、研究生論文指導或口

試，每件加計 3分。 

(六) 輔導學生，每位加計 1 分，

最多 20分。 

(七) 其它在輔導項目上，經院教

評會過半數委員認可者每一

事項加計 5分。 

評會過半數委員認可者每一

事項加計 5分。 

四、輔導項目包含：(總分 50 分，權

重 5~20%) 

(一) 榮獲區域性之輔導獎項：每

次加計 20分。 

(二) 擔任導師、校內社團或其他

指導老師，每學期加計 5

分，擔任輔導老師，每學期

加計 2分。 

(三) 教學輔導知能提升：受評期

間參加校、院或系所組成之

教師成長社群、學生學習輔

導社群或相關研習活動，以

協助推動教學改進與輔導活

動，每次加計 3分。 

(四) 學生校內外活動輔導：受評

期間指導學生參與各項校外

之學術競賽、體育競賽、作

品發表或服務學習活動之社

團或其他指導老師，每次加

計 3 分，獲獎前六名每次加

計 5分，最多 15分。 

(五) 指導學生課業:如大專生國科

會計劃、研究所推甄計劃

書、研究生論文指導或口

試，每件加計 3分。 

(六) 輔導學生，每位加計 1 分，

最多 20分。 

(七) 其它在輔導項目上，經院教

評會過半數委員認可者每一

事項加計 5分。 

第

四

條 

具下列資格教師終身免評鑑： 

一、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。 

二、獲頒國家講座、教育部學術獎、

行政院文化獎、國家文藝獎或教

育部國家產學大師獎者。 

三、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。 

  
◼ 依本校「教師評

鑑施行細則」第

六條新增本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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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獲聘本校終身特聘教授者。 

五、曾獲本校「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

研究獎勵」十年以上者。 

六、曾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或教育

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費十五

次(每年至多認列一次)以上者。 

七、曾獲本校「教學傑出獎」三次以

上者。 

八、曾獲本校「產學合作傑出獎」兩

次以上者。 

第

五

條 

受評教師具下列資格者免評鑑一次： 

一、受評期間榮獲國際學會 Fellow 會

士、院士者。 

二、受評期間榮獲全國性或國際性之

教學、研究獎項者。 

三、受評期間擔任校內一級單位主管

（依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架構

圖，含校級研究中心主任）滿兩

年以上者。 

四、受評期間榮獲本校「教學傑出

獎」者。 

五、受評期間兩次榮獲本校「教學優

良獎」者。 

六、受評期間榮獲本校「特聘教授」

者。 

七、受評期間榮獲本校「產學合作特

優獎」、「產學合作傑出獎」者。 

八、受評期間指導本校學生參加校認

可之國際性競賽獲獎者。 

第

四

條 

受評教師具下列資格者免評鑑一次： 

一、受評期間榮獲國際學會 Fellow 會

士、院士者。 

二、受評期間榮獲全國性或國際性之

教學、研究獎項者。 

三、受評期間擔任校內一級單位主管

（依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架構

圖，含校級研究中心主任）滿兩

年以上者。 

四、受評期間榮獲本校「教學傑出

獎」者。 

五、受評期間兩次榮獲本校「教學優

良獎」者。 

六、受評期間榮獲本校「特聘教授」

者。 

七、受評期間榮獲本校「產學合作特

優獎」、「產學合作傑出獎」者。 

1.條次遞移。 

2.依本校「教師評

鑑施行細則」第

七條增列第八

款。 

第

六

條 

受評教師具下列資格者單一項目免評

鑑一次： 

一、受評期間榮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

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學術

著作傑出獎者，研究項目免評

鑑。 

二、受評教師於受評期間榮獲全校

性、全國性或國際性之服務或輔

導獎項者，該項目免評鑑。 

第

五

條 

受評教師具下列資格者單一項目免評

鑑一次： 

一、受評期間榮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

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學術

著作傑出獎者，研究項目免評

鑑。 

二、受評教師於受評期間榮獲全校

性、全國性或國際性之服務或輔

導獎項者，該項目免評鑑。 

1.條次遞移。 

2.依本校「教師評

鑑施行細則」第

八條增列第四

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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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訂後條文 

113年6月12日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

113年6月18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 法規修訂前條文 
112年1月12日校教評會通過 說明 

三、受評期間擔任校內二級單位主管

（依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架構

圖）滿兩年以上者，服務項目免

評鑑。 

四、受評期間其他特殊表現者(須經

本校校教評會認列)。 

三、受評期間擔任校內二級單位主管

（依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架構

圖）滿兩年以上者，服務項目免

評鑑。 

第

七

條 

評鑑作業流程： 

一、人事室於每年六月或十二月底前

彙整下一學期之受評教師名冊送

通識中心或體育室憑辦。 

二、受評教師應於三月或十月底前備

齊相關資料送交通識中心或體育

室。 

三、通識中心、體育室應於當學年四

月或十一月底前提送需接受評鑑

教師之相關資料至院教師評審委

員會。 

四、每學年之院教師評鑑工作應於五

月或十二月底以前完成審議，並

提請校教評會於該學期結束前完

成審議。 

第

六

條 

評鑑作業流程： 

一、人事室於每年六月底前彙整下一

學年度之受評教師名冊送通識中

心、體育室、學院憑辦。 

二、通識中心、體育室應於當學年十

一月底前提送需接受評鑑教師之

相關資料至院教師評審委員會。 

三、每學年之院教師評鑑工作應於十

二月底以前完成審議，並提請校

教評會於該學期結束前完成審

議。 

1.條次遞移。 

2.依本校「教師評

鑑施行細則」第

九條修正文字。 

第

八

條 

凡本院專任教師均應接受評鑑，應接

受評鑑期間，未提出或所附資料不實

致影響評鑑結果者，以不通過論。 

第

七

條 

凡本院專任教師均應接受評鑑，應接

受評鑑期間，未提出或所附資料不實

致影響評鑑結果者，以不通過論。 

◼ 條次遞移。 

第

九

條 

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「東海大學教

師評鑑準則」及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

施行細則」之規定辦理。 

第

八

條 

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「東海大學教

師評鑑準則」及「東海大學教師評鑑

施行細則」之規定辦理。 

◼ 條次遞移。 

第

十

條 

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、

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後實施。 

第

九

條 

本辦法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、

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後實施。 
◼ 條次遞移。 

(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，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) 


